
114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課程選課公告 

※五專四、二技一、四技二和三年級學生之體育課程為體育興趣選項，同學可依興趣進行選課。 

※在選修體育興趣選項課程時，必須注意所選課程是否有衝堂的情形發生。 

※因運動場館授課安全人數考量，若已達選課人數上限，不再受理加選。 

※每位學生一學期選一門體育課為原則，若因重修或其他特殊原因，需選第二門體育課時，請於第二

階段選課時間內，至體育室教學組辦理。 

一、114/12/15(一)～114/12/19(五) 第一階段網路選課(採抽籤) 

1.第一階段網路選課開放 100%名額進行網路預選。 

2.五專一至三年級、四技一年級為原班開課，無須上網選課 

3.如選課人數到達上限時，會於第一階段選課結束後進行線上抽籤。部分同學可能因該課程選課人

數超過上限未能選上，請自行確認該課程是否選上。如未選上者，請務必於第二階段網路選課時

再上系統選課。 

4.日間部學生 

(1)五專四年級各系學生請於選課系統「五專體育」(五專體育興趣選項四甲、四乙)進行選課。 

(2)二技一、四技二和三年級等各系學生請於選課系統「體育室」(體育興趣選項甲、乙、丙-臺北)

進行選課。 

(3)桃園校區二技一、四技二和三年級等各系學生請於選課系統「體育室」(體育興趣選項甲(桃)、

乙(桃)) 進行選課。 

(4)二技二、四技四年級各系學生若須選 1 學分之體育，請於選課系統「體育室」(體育興趣選項

四甲、 四乙、四丙-臺北)進行選課。 

(5)桃園校區二技二、四技四年級各系學生若須選 1 學分之體育，請於第三階段(115/3/2～115/3/6)

選課時填寫「紙本」選課單至體育室辦公室選課。 

(6)五專五年級學生若須選 1 學分之體育，請於選課系統「五專體育」(五專體育興趣選項四甲、

四乙)進行選課。 

5.進修學制學生 

(1)進四技二和三年級及進二技一年級各系學生請於選課系統「夜四技體育」(夜四技體育共同必

修)及「夜二技體育」(夜二技體育共同必修)進行選課。 



(2)進二技二年級、四技四年級各系學生若須選 1 學分之體育，請於選課系統「夜四技體育」(夜

四技選修)及「夜二技體育」(夜二技體育選修)進行選課。 

二、115/2/2(一)08:00-115/2/5(四)17:00第二階段網路選課(採抽籤) 

1.選課方式如第一階段選課模式，若第一階段選課人數已達上限之課程，不再另開名額進行抽籤，

須選該階段其他尚有名額之課程。 

2.若選課人數到達上限時，會於第二階段選課結束後再次進行線上抽籤。部分同學可能因該課程

選課人數超過上限未能選上，請自行上網確認該課程是否選上。如未選上者，請務必於第三階

段網路選課時再行選課。 

三、115/3/2(一)～115/3/6(五) (進修學制至 3/7(六)) 第三階段網路選課(加退選) 

1.第三階段開放剩餘 10%名額只限復學生、轉學生、重修生、衝堂生及特殊狀況等身分學生辦理且

一律都須填寫選課單及學生報告書，不再接受非上述情況同學辦理人工加選。 

2.於第一、二階段選課時，未選到體育或衝堂者，於此階段依上線時之缺額，先選先上。  

3.重修體育課者，請於該階段於體育室教學組選課。 

四、台北校區射箭課、游泳課及桃園校區羽球課、划船課，需另繳交場地使用費新台幣 400元/一學期，

划船課場地費需繳交新台幣 600元/一學期。 

五、身心障礙者，請選修體育特別班。特別班為特殊體育教學，一般學生不適合修習，如需選特別 班

之學生請持相關證明文件及選課申請書交予體育室教學組辦理。 

六、辦理體育課抵免者(包括：轉學生、復學生、轉系生、交換生、重考生等)請統一到體育室教學組   辦

理。 

七、其他選課相關問題可於上班日上午 9:00-下午 17:00 至體育室教學組詢問(台北分機 6350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231、桃園分機 8071、8072)。 

八、以上說明配合本校最新選課方式，若有任何異動，將配合修正。 

 


